附件

莆田市城厢区责任督学考核细则（试行）
责任督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考核指标
	考核内容
	考核标准
	自评

得分
	考核

得分

	落实工作制度

（15分）
	对每所学校实施经常性督导每月不得少于1次，视情况可随时对学校进行督导。认真填写《督导工作记录表》和《督导整改通知书》，每次督导结束及时向学校反馈，提出整改建议。及时向区教育督导室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	记录表和通知书每缺一次扣3分，记录不完整的一次扣2分。
	
	

	督导规范办学

（15分）
	积极参加学校的重大教育教学活动。深入责任区学校，引导和监督学校全面贯彻教育方针，督促学校依法办学，规范办学行为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提高教育质量，办出学校特色。督促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。
	不参加学校重大活动的一次扣2分，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的扣5分。
	
	

	处理重大隐患

（10分）
	发现学校的安全重大隐患，及时督促学校整改和上报相关部门处理。对各种突发事件或重大事故，责任督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及时了解并上报有关情况。
	不督促、未处理扣5分；不到场或隐瞒不报扣5分。
	
	

	处理投诉问题

（10分）
	及时并妥善处理督学责任区内学生、家长举报、投诉事项。
	发现一次处理不认真、不处理的扣5分
	
	

	按时参加会议

（10分）
	按时参加培训学习、汇报等会议。
	每少1次扣2分，无故不参加1次扣5分。
	
	

	完成信息上报

（15分）
	年初要有计划，每年完成1篇督导案例分析，每学年要有工作总结。
	不提交、不按时交的一次扣2分。
	
	

	遵守工作纪律

（10分）
	严格遵守督导工作纪律，维护督学形象。
	违反工作纪律，一次扣5分；被举报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一次扣10分。
	
	

	其他完成任务

（5分）
	完成区教育督导室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	交办的其他任务少完成一件扣2分。
	
	

	学校综合评价

（10分）
	采取走访、座谈、问卷等形式，根据学校或教师对责任督学的满意度进行评价。
	根据学校领导及教师评价情况进行综合计分。
	
	

	总分（100分）
	
	
	
	




